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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案以 说法

“搭车”名牌引流带货

衢州一公司知名主播被判侵权
记者 毛慧娟 通讯员 方琦 朱玉雯

法官提醒：当前网络直播带货作为主流消费场景迅猛发展，短视频引流、设
置引流商品等策略被广泛运用。然而，在快速聚集流量、促进产业繁荣的同时，
该模式也滋生了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商事主体需严守法律红线，在新型商业模
式中坚守诚信经营原则、强化知识产权尊重意识，通过完善内部合规审查机制
确保宣传真实、商品来源合法、商标使用合规，更要摒弃侥幸心理。任何违反法
律、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终将面临法律制裁。

近日，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搭车”国
际知名品牌华某的商标侵权案件作出判决，驳回
被告衢州市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某公司”）上诉，维持衢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原判，
认定被告搭“名牌”引流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及不
正当竞争并适用三倍惩罚性赔偿。

华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公司”）
系“华某”系列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人。经长期广
泛使用，“华某”字号及相关商标已在全国乃至全
球范围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成为驰名商标。

被告大某公司从事互联网销售业务，在抖音
平台运营包括“大某数码精选”“大某数码”在内
的多个直播账号，粉丝总量逾三十万。被告张某
系个人直播间拥有全网粉丝超两百万的知名主
播，同时担任被告大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该公
司直播间实际主播。

2023年 10月起，在未获华某公司授权许可
的情况下，被告利用其控制的上述抖音账号，制
作并发布大量以华某商标及相关标识为显著特
征的短视频，以此作为主要引流手段。在后续直
播带货环节中，被告刻意营造与华某公司线下实
体店高度相似的直播间背景环境，并通过产品陈

列、主播着装等方式进一步突出使用华某商标，
直播销售外观、型号名称及产品装潢与华某公司
产品高度近似的其他品牌数码产品，并从中赚取
佣金。截至2024年9月，涉案四个抖音账号销售
涉侵权产品的金额达人民币124万余元，对应佣
金为人民币37万余元。

被告于2023年11月27日收到华某公司律师
函后，虽下架部分侵权内容并整改其直播间背景，
但在后续运营中仍持续发布暗示与华某公司关
联的短视频，后华某公司据此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张某、大某公司与原
告华某公司均主营手机、平板电脑等数码产品业
务，经营领域高度重合，构成直接竞争关系。法
院判定被告行为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并构
成不正当竞争。关于赔偿责任，鉴于被告主观恶
意突出（尤其被诉后仍未全面停止侵权），且侵权
情节严重——包括多账号协同运营，涉事账号粉
丝量庞大、波及范围广，审理期间张某将其持有
的大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并恶意将
注册资本减至1万元，法院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
制度，以核定侵权获利为基数判令被告承担三倍
赔偿责任。

“真没想到这笔钱还能找回来。”年过六旬的
被害人家属泪光闪烁，将一面锦旗送给衢江区人民
法院法官兰方超，“我爸今年九十多岁了，偶尔清醒
时总念叨这事。现在，石头总算落地了，谢谢。”这
句道谢源于十一年前的一起盗窃案。

2014年2月，被告人杨某因犯抢劫、强奸、盗窃
罪被判处十六年有期徒刑。然而，案发时被盗抢的
财物已被杨某挥霍一空，杨某身无分文。八名被害
人大多是偏远乡村的留守老人，最年长的程爷爷已
逾八旬。未能追回的赔偿成了老人们与办案人员
心里一块解不开的“疙瘩”。

十几年过去，当年审理此案的法官早已退

休，但“一定要为老人追回这笔钱”的信念却如一
支火炬，在每一次新老接力中传递。

2025年2月，来自狱警的一通电话带来了曙
光。“有人来探望杨某了。”通过各方协调，兰方超
终于与远在贵州大山深处的杨某家属取得联
系。“他都坐牢了，家里哪有钱。”电话那头，杨某
母亲充满警惕。

面对阻力，兰方超并未气馁，她一次又一次
拨通电话，向家属释法明理，讲解退赔赃款的意
义，一点点消融对方的抵触。最终，法律的威严
与法官的真诚融化了坚冰，杨某家属如数退还了
全部涉案款项。

为骗钱，无业男子摇身一变成为某公司二把
手，多次以分包工程之名骗取被害人 26万余
元。近日，由柯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
人高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
处罚金6万元。

去年夏天，刑满释放不久的高某，通过社交
软件结识了小芳。高某称自己是金融投资企业
的幕后股东，平时出手很大方，出行都是豪车相
伴，还经常发送一些谈生意的视频给小芳。出手
阔绰又体贴入微，两人很快发展成恋人关系。10
月，小芳入职某公司担任行政经理，该公司成立不
久，厂房正在装修。小芳与高某提及公司要对外
承包食堂，高某一听，嗅到了“商机”。

自那以后，高某瞒着女友小芳，开始在微信
朋友圈包装自己。一边发布“食堂对外承包”“绿
化承包”的消息，一边从网上下载开会、工作的视
频和照片，渲染自己在公司手握“实权”。

承包商找到高某时，高某自称是公司副总，

对工程分包有决策权。为了让承包商相信其身
份，高某与承包商每次会面时都租赁豪车，并约
在高档场所。承包商提出实地考察，高某就带着
承包商进入厂房参观。

高某为了促成生意，提出“包装修”“包房租”
等优惠政策，大搞“饥饿营销”，吸引承包商尽快
支付定金、好处费等。签订合同过程中，高某更
是做足功夫，尽显“大公司”风范，合同一式六份，
用文件袋装好，还在文件袋外贴好封条加盖伪造
的印章。打款阶段，高某让承包商将款项打入其
指定的私人账户，以此方式，高某诈骗多人共计
26.05万元。

承包商付款以后提出要进场，高某一拖再
拖。之后，承包商拿着合同到公司一问才知，公
司压根没有高某这个“二把手”，遂报警。

2025年 6月 26日，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以诈骗罪对高某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朋友不顾劝阻执意酒后驾车，中途发生事
故意外离世，一同喝酒的朋友是否要承担相应
责任？

近日，吉林省四平市双辽市人民法院郑家
屯人民法庭成功调解一起因酒后驾车引发的生
命权纠纷案件。

今年 6月 15日上午，邓某和姚某邀请好友
齐某来家中饮酒。酒过三巡，齐某明显已经醉
酒。在朋友劝阻无效的情况下，齐某执意酒后
骑上电动自行车返程，邓某、姚某因醉酒也直接
在家中睡觉。

然而噩耗突传，回家途中，齐某驾驶的电动
自行车与赵某驾驶的重型半挂车相撞，年仅36
岁的齐某当场死亡。

经双辽市公安局认定，酒后驾车的齐某承
担事故主要责任，其血液中酒精含量检测高达
243.4毫克/100毫升，属于严重醉酒状态。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齐某的突然离世让其
父母和妻女陷入巨大的悲痛。齐某家属认为，
邓某、姚某作为酒局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在明知
齐某驾驶电动车却仍未阻止其饮酒，更是在齐
某醉酒打算驾车时未加劝阻，也未安排安全护
送，对其酒后驾车的行为“放任不管”，最终导致
悲剧的发生，邓某、姚某存在明显过错，理应承
担赔偿责任。

而邓某、姚某则认为，齐某是因交通事故死
亡，与二人无关，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因协商赔偿未果，
齐某家属将邓某、姚某诉至郑家屯法庭，要求
二人共同赔偿齐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
扶养人生活费以及精神损失费等共计二十八
万余元。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考虑到双方家庭原
本是朋友关系，且家属仍陷在丧亲之痛，随即决
定采取调解的方式，既能保护死者家属的合法
权益，又能减轻死者家属内心的伤痛，同时缓和
双方的关系。

“我们也劝了，他不听啊。”调解室内，邓某、
姚某觉得委屈，自己只是邀请好朋友一起聚餐
喝酒，怎么还请出错来了。

法官耐心地为双方释法说理，告知邓某、姚
某在齐某明确表达了酒后驾车的意愿后，既没
有劝阻，也没有为其寻找代驾或是联系家属，没
有尽到该有的安全保障义务。随即对齐某家属
表示，齐某身为成年人，对于酒后驾车的危险性
理应知晓，对方要求邓某、姚某承担全部赔偿的
诉求不符合情理。

一番推心置腹的话逐渐融化了双方内心的
坚冰。最终，双方当场达成共识，邓某、姚某自
愿赔偿齐某家属6万元，当场给付，此事一次性
了结，从此互不追究。

承办法官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之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
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
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齐某因交通事故去世，但其朋友在
酒桌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而齐某
执意酒后驾车，理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

无业男子冒充公司“二把手”诈骗获刑
记者 徐佩 通讯员 黄王振 郑伊天

坚守十一年的正义接力
通讯员 朱玉雯 程丹

醉酒驾车意外去世
同桌酒友需担责任

法官提醒，同桌饮酒者应秉持“适度饮酒、
相互照顾”的原则，既不过度劝酒，也不忽视醉
酒者的安全，对自己及他人的生命负责，避免酒
局变悲剧。 据《法治日报》


